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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诉法主观题案例技巧课 
 

 

一、民诉法案例题解题方法 

 

（一）融合类题目解题方法 

民事诉讼法案例题往往具有综合性，涉及到实体与程序、理论与实务、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

的融合命题。众所周知，民诉法在法考时代从未单独命题，而是在民商综合题、民事综合题以及

商法选做题等三类题型中予以考查。换言之，民诉法抛弃司考时代的单独命题形式，转而与民法、

商法融合命题。虽然形式上是融合命题，但从考查内容看，有些属于融合类题目，有些属于专有

类题目。 

解答此类综合性题目，往往需要结合民事实体法知识和法律关系分析方法，先对案件事实中

涉及的各方主体及其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予以分析，再正确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建

议采用“法律关系+诉讼请求分析法”解答民诉法问题。民事综合题中涉及民事主体多，法律关

系复杂，需要借助人物关系图，梳理、分析各主体之间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通过准确判断民事

法律关系，可以避免解题犯方向性错误。鉴于民诉法的特殊性，尤其要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

分析。厘清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民事法律关系，是确定案件管辖法院、处分原则、适格当事人、

诉讼标的、诉的分类、诉的合并、证明责任分配等重要民事诉讼理论的前提条件,也是判断一审

裁判是否存在瑕疵的重要切入点，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融合类题目在答题技巧上应当秉持“先实体、后程序”的原则，即先用民法中法律关系分析

法对案件中可能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予以分析，再结合案情和题目设问中所涉及的民事诉讼法知

识，对案件进行准确定位后再解答。考生在复习和准备应试过程中，也应当将诉讼法的相关知识，

例如诉的合并、诉讼标的、裁判范围、证明责任、既判力等与实体法相关联的问题结合学习，养

成良好的实体法与诉讼法相结合的学习习惯和分析案例的习惯。不能人为割裂实体法和诉讼法知

识，其实无论是实体法还是诉讼法，都是解决民事纠纷的工具。 

解答融合类题目，具体解题步骤如下： 

第一步：根据题目设问和案情表述，确定考查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和诉讼请求； 

第二步：结合管辖、当事人、证明责任分配等民诉法理论，对设问进行具体分析； 

第三步：运用法言法语准确作答。应首先给出结论，再分析具体理由；注意对案情表述中干

扰信息予以回应。 

 

（二）专有类题目解题方法 

与前述融合类题目不同，此类题目在案情表述中会直接涉及相关民事诉讼制度，例如题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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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直接交代当事人申请保全、提起上诉、申请再审等情节，认真读题即可大体判断出题目可能涉

及的考点，考查意图相对明确，解题无需借助实体法知识。根据诉讼法理论、法律和司法解释规

定的程序规则结合案情表述可准确作答。 

对于这类题目，应当有的放矢展开复习。一方面，准确掌握司法实务中常用的民诉法知识。

这类知识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各类民事案件都可能会涉及的诉讼制度，例如送达、保全、调

解、延期审理、撤诉、执行等；二是民事诉讼的救济程序，主要体现为第三人撤销之诉、再审程

序、执行异议之诉与另行起诉之间的关系。解答此类题目，应重点关注材料中诉讼主体（法院和

当事人）的行为，通过阅读题干案情，能够快速、准确地将案情事实与法律规范建立起有效联系，

这样才能准确判断考点，洞察命题人的考查意图。另一方面，应当熟悉相关法条所在的具体位置。

因为回答主观案例分析题时是允许查阅法条的，但考试时间非常紧张，如果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

精准地定位法条，就可以非常准确地找到相关的知识点，确保获得高分。 

解答专有类题目，具体解题步骤如下： 

第一步：根据题目设问和案情表述，确定问题所涉法院和当事人的具体诉讼行为； 

第二步：结合法律规范、诉讼原理，判断诉讼行为的性质； 

第三步：运用法言法语准确作答。应首先给出结论，再分析具体理由。若涉及法律并无规定

情形，答案往往不唯一。无论最终观点如何，只要言之成理，都可以获得一定的分数。因此在答

题时，重要的不是观点的选择，而是答题逻辑和推理过程。与其在不同的观点中来回纠结，不如

认真地分析一种观点，并按照逻辑体系推导相关的结论。 

 

（三）不同类型设问的解题注意事项 

1．处理类题目：重点在识别考查意图和考点，可能需要分情况讨论 

实例：若法官无法形成心证，应当如何处理？ 

2．问答类题目：先给结论，再阐释理由（注意：即便结论错误，理由阐述答到采分点，也

可得分） 

实例：若甲公司要撤销仲裁裁决，应向哪个法院提出？为什么？ 

3．是非判断类题目：结论很重要，也可能答案不唯一 

实例：己公司在获得生效判决后，又提起解除合同、返还货款并赔偿损失的诉讼，是否构成

重复起诉？为什么？ 

4．分析评价类题目：注意完整梳理各项行为、根据要求系统分析 

实例：请分析打印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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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诉法常见考点及答题技巧 

 

考点 考点识别方法 常见提问方式 表达技巧 

反诉 
诉讼过程中被告起

诉原告 

1．××的起诉是否构

成反诉？为什么？ 

先给结论。理由围绕当事人和诉讼

程序是否同一、是否享有管辖权、是

否具有法律或事实上的牵连性作

答。 

2．法院对××的起诉

应当如何处理？为什

么？ 

一审程序：法院应合并审理后作出

判决。因为××的起诉构成反诉，应

当合并审理并作出判决。 

二审程序：依自愿组织调解，调解不

成，告知其另行起诉。当事人同意，

二审法院也可一并审理。因为××

的起诉构成反诉，为了维护审级利

益，调解不成告知另行起诉。审级利

益可以放弃，当事人同意二审法院

可一并审理。 

诉的合并 
存在两个以上的诉

讼 

法院能否将两案合并

审理？为什么？ 

无论是否可以，围绕是否构成主观

或者客观合并（是否基于同一事实

发生的纠纷）答题。 

重复起诉 前后存在两个诉讼 

××提起的诉讼是否

构成重复起诉？为什

么？ 

无论是否构成，围绕当事人、诉讼标

的（根据民事法律关系或者诉的类

型判断）和诉讼请求是否相同作答。 

地域管辖 

案情中会出现 A 区、

甲市等地点，有时会

有双方约定管辖法

院的表述 

本案应由哪个（些）

法院管辖？为什么？ 

专属管辖：先给结论。因为本案为×

×纠纷（填写案由，不动产物权纠纷

或者政建农房四类合同），应由××

法院专属管辖。协议管辖因违反专

属管辖而无效。 

协议管辖：先给结论。因为本案为×

×纠纷（填写案由，合同或财产权益

纠纷），依双方当事人约定，应由×

×法院管辖。 

特殊地域管辖：先给结论。因为本案

为××纠纷（填写案由），应由××

法院管辖。×地为被告住所地，×地

为合同履行地（或者侵权行为地）。 

适格当事人 设问中会直接点明 

1．本案当事人确定是

否正确？为什么？ 

依次对原告、被告、第三人作出判

断。因为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

害关系、被告××是争议的诉讼标

的主体。 

2．本案的被告是谁？

为什么？ 

先给出结论。因为本案的诉讼标的

是××，××是争议的诉讼标的的

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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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责任分

配 
设问中会直接点明 

本案涉及的相关案件

事实应由谁承担证明

责任？ 

（1）××应就××案件事实承担证

明责任；（2）××应就××案件事实

承担证明责任。此类题目一般不需

要阐述理由。 

关于某事实，应由谁

承担证明责任？为什

么？ 

先给出结论。因为该事实属于（法律

关系产生、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

妨害的事实择一填写），应由××承

担证明责任。 

第三人撤销

之诉 

案外人起诉撤销生

效判决、裁定、调解

书 

××提起第三人撤销

之诉，法院是否应当

受理？ 

先给出结论。理由主要围绕主体、管

辖、期限、内容等条件展开论述。 

执行异议 
执行过程中，相关主

体提出异议 

××是否可就该强制

执行提出执行异议？

为什么？ 

先给出结论。理由阐释围绕提出主

体和提出理由进行阐释。 

执行异议之

诉 

案外人起诉阻止对

某标的的执行 

××是否可以提出执

行异议之诉？为什

么？ 

先给出结论。围绕案外人异议是否

被裁定驳回、执行标的与原裁判是

否有关展开论述。 

 

三、实例演示 

 

（一）管辖类试题 

例 1：枫桥公司位于 T 市 Y 区，通过抵顶债务收回一栋共 20 层的写字楼（价值 10 亿元），

命名为枫叶写字楼（位于 S市 A区）。枫桥公司准备将 19层和 20层自用，其余楼层对外出租。 

恒通公司是一家拥有多个金融牌照的集团公司，位于 W市 C区，为拓展业务，新设立三家子

公司，分别为甲公司（全资子公司）、乙公司（控股子公司）和丙公司（参股子公司）。其中，甲

公司从事融资租赁业务，乙公司从事保理业务，丙公司从事典当业务。 

甲、乙、丙三家公司与枫桥公司约定，分别承租枫叶写字楼的 16、17、18 层作为办公室，

月租金 30万元，租金按季度支付；试租 1年，到期如无其他约定，自动续租 2年，租期自 2020

年 1 月 15 日起算；办公区的墙体等“硬装”不可更改，能拆卸的“软装”可以根据需求变动；

若合同履行发生纠纷，由 T市 Y区法院管辖。恒通公司为甲、乙、丙三家公司的租金支付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并出具了《担保函》。 

后甲公司承租的 16层空调设备损坏，枫桥公司维修多次仍未修好，甲公司只好自行垫资 60

万元维修，并明确表示会从下一季度的租金中扣除维修费，枫桥公司表示拒绝。2020 年 4 月 16

日，甲公司向枫桥公司支付了 30万元。枫桥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甲公司支付第二季度租金 90万

元及利息，恒通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甲公司辩称，已支付 30万元是租金，剩余 60万元租金

与其垫付的维修费抵销，因此并未拖欠租金。枫桥公司不认可，主张甲公司打给自己的 30 万元

是清偿双方之间另一买卖合同的货款。法院审理后判决甲公司向枫桥公司支付租金 90 万元及利

息，恒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恒通公司清偿债务后，可以向甲公司追偿。 

问题：枫桥公司起诉甲公司和恒通公司要求支付租金，应由哪个法院管辖？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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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技巧： 

第一步：分析民事法律关系。根据题干中枫桥公司“要求甲公司支付第二季度租金 90 万元

及利息”的表述，不难判断本案属于租赁合同纠纷。 

第二步：确定管辖规则。就合同纠纷，管辖适用顺序是专属管辖>协议管辖>特殊地域管辖。

根据《民诉解释》第 28 条第 2 款和《民事诉讼法》第 34 条第 1 项规定，确定本案适用专属管

辖，应由不动产所在地 S市 A 区法院管辖。 

第三步：回应干扰信息。题干中交代“若合同履行发生纠纷，由 T 市 Y区法院管辖”，其性

质属于协议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35条规定，协议管辖违反专属管辖无效。 

第四步：组织语言作答。应由 S市 A区法院管辖（先给出结论）。因为本案为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交代案件纠纷性质），应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法院，由房屋所在地 S市 A区法院专属

管辖（明确专属管辖法院）。虽然双方协议纠纷由 T市 Y 区法院管辖，但该管辖约定因违反专属

管辖规定而无效。（论述协议管辖无效） 

 

（二）当事人确定类试题 

题目如果要求判断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和第三人，不可遗漏对原告的

判断；第三人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应当具体指明第三人的类型。 

例 2：张龙是珠东市从事建筑行业的甲公司法定代表人，因资金周转困难，找姐姐张凤帮忙

寻找资金。张凤是上市公司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控股股东，为此找到了长期从事贷款业务的李

丽。李丽同意出借资金，但要求张凤以乙公司的名义提供担保。张凤表示，以乙公司名义对外担

保需经过公司内部股东会决议并履行信息披露等程序，较为复杂，愿以个人名义提供保证。李丽

表示，可以由张龙、张凤、乙公司与其签订借款协议，不签订担保合同。 

随后，李丽作为出借人，与甲公司、乙公司、张凤签订了《借款合同》，各方约定由甲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龙）、乙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凤）、张凤共同向李丽借款 1500万元，借期 1 年，

利率为 10%，借款到期后由三名借款人连带偿还。李丽依约将 1500 万元借款打入甲公司账户，

资金由甲公司实际使用。借款到期后，甲公司未能偿还借款。李丽仅起诉了乙公司，要求乙公司

偿还借款。 

问题：关于借款合同纠纷，李丽仅起诉乙公司，法院是否应当追加其他债务人为共同被告？

请结合《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说明理由。 

解题技巧： 

第一步：分析民事法律关系。根据题干的表述，甲公司、乙公司和张凤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第二步：确定当事人。根据实体法上连带责任的内涵和学界通说观点不难准确作答。 

 

（三）证明责任分配类试题 

例 3：枫桥公司位于 T 市 Y 区，通过抵顶债务收回一栋共 20 层的写字楼（价值 10 亿元），

命名为枫叶写字楼（位于 S市 A区）。枫桥公司准备将 19层和 20层自用，其余楼层对外出租。 

恒通公司是一家拥有多个金融牌照的集团公司，位于 W市 C区，为拓展业务，新设立三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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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分别为甲公司（全资子公司）、乙公司（控股子公司）和丙公司（参股子公司）。其中，甲

公司从事融资租赁业务，乙公司从事保理业务，丙公司从事典当业务。 

甲、乙、丙三家公司与枫桥公司约定，分别承租枫叶写字楼的 16、17、18 层作为办公室，

月租金 30万元，租金按季度支付；试租 1年，到期如无其他约定，自动续租 2年，租期自 2020

年 1 月 15 日起算；办公区的墙体等“硬装”不可更改，能拆卸的“软装”可以根据需求变动；

若合同履行发生纠纷，由 T市 Y区法院管辖。恒通公司为甲、乙、丙三家公司的租金支付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并出具了《担保函》。 

后甲公司承租的 16层空调设备损坏，枫桥公司维修多次仍未修好，甲公司只好自行垫资 60

万元维修，并明确表示会从下一季度的租金中扣除维修费，枫桥公司表示拒绝。2020 年 4 月 16

日，甲公司向枫桥公司支付了 30万元。枫桥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甲公司支付第二季度租金 90万

元及利息，恒通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甲公司辩称，已支付 30万元是租金，剩余 60万元租金

与其垫付的维修费抵销，因此并未拖欠租金。枫桥公司不认可，主张甲公司打给自己的 30 万元

是清偿双方之间另一买卖合同的货款。法院审理后判决甲公司向枫桥公司支付租金 90 万元及利

息，恒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恒通公司清偿债务后，可以向甲公司追偿。 

问题：关于甲公司支付的 30万元是否属于租金，应由谁承担证明责任？ 

解题技巧： 

第一步：分析民事法律关系。根据案情表述，不难判断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 

第二步：判断各方主张的法律性质。甲公司的主张是抗辩，枫桥公司的主张是积极否认。 

第三步：根据原理确定证明责任分配。抗辩者承担证明责任，否认者不承担证明责任。 

 

（四）程序类试题 

例 4：2021年 1 月，南峰市鹿台区的甲公司因扩大经营需要，拟发行公司债券融资。平远市

凤凰区乙公司的大股东兼法定代表人李某也是甲公司股东。为帮助甲公司销售债券，李某找到平

远市金龙区丙公司的总经理吴某，要求丙公司帮忙购买甲公司债券。 

2021 年 4 月，甲公司债券（三年期，年利率 8%）正式发行。4 月 5 日，甲公司与丙公司在

南峰市鹿台区签订《债券认购及回购协议》，约定丙公司认购甲公司 5000 万元债券；甲公司允诺

1 年后以 5500万元进行回购，如逾期未回购，甲公司向丙公司支付 1000 万元的违约金。合同还

载明，因本合同产生的一切纠纷，均应提交甲公司所在地的南峰市鹿台区法院解决。 

4 月 8 日，李某代表乙公司与丙公司在平远市金龙区签订《担保合同》，约定乙公司为甲公

司的回购义务及违约责任等提供“充分且完全的担保”。该担保合同载明“因本合同发生的纠纷，

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无法解决的，应提交平远仲裁委员会解决。”在签约前，丙公司询问李某

是否获得了股东会的同意，李某向丙公司提供了一份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李某曾就担保一事征

求乙公司其他两位股东张某、孙某意见，二人均微信回复“无异议”。 

同日，李某个人应丙公司请求就甲公司回购义务向丙公司提供担保，并明确约定担保方式为：

丙公司曾向李某个人借款 3000万元，将于 2021 年 7 月 31日到期；到期后，丙公司可以暂不返

还该借款，以此作为李某为甲公司回购义务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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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7月 31日，丙公司未向李某支付该笔借款。 

2022 年 4 月，回购日期届至，甲公司未履行回购义务。丙公司沟通无果，向鹿台区法院起

诉甲公司、乙公司，提出诉讼请求一：甲公司履行回购义务并支付违约金 1000 万元；诉讼请求

二：乙公司对甲公司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甲公司在答辩期间提交答辩状，认为违约金过高，

请求法院予以减少。乙公司在答辩期间也提交了答辩状，未提出管辖权异议，但在开庭中提出，

担保合同中存在仲裁协议，鹿台区法院对案件无管辖权。乙公司其他两位股东张某、孙某知悉该

诉讼的消息后，向法院表示，依照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应经过股东会决议，乙公司为甲公司

提供的保证，仅为李某个人的意思，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应为无效。李某则表示，虽没有召开

股东会，但李某通过微信聊天征求过张某和孙某的意见，他们均未表示反对，并提供了一份三人

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的纸质打印件，并表示因为手机更换，只能提供当时聊天记录截图的纸质打印

版。丙公司另行向平远市金龙区法院起诉李某，请求确认李某对其的 3000 万元债权已因承担担

保责任而消灭。 

后丙公司发现，乙公司本身已无有价值的财产，但其全资控股了主营建筑业务的丁公司。丙

公司认为，丁公司长期与乙公司混用财务人员、其他工作人员和工作场所，账目不清，其财产无

法与乙公司财产相区分，应与乙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丁公司承揽的戊公司的建设工程已竣工验收，

但戊公司尚未依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 1000 万元，因此丙公司希望丁、戊两公司一并承担

责任。 

问题：如法院判决支持了丙公司对乙公司的诉讼请求,丙公司在执行过程中,申请法院追加

丁、戊两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法院应当如何处理?如法院裁定追加,丁、戊两公司不同意追加,有何

救济措施? 

解题技巧： 

第一步：根据设问锁定材料具体位置。该设问涉及乙公司、丙公司、丁公司和戊公司，与其

他主体无关。 

第二步：判断诉讼行为的性质。丙公司申请追加丁公司为被执行人属于执行承担，申请追加

戊公司为代位申请执行。 

第三步：结合法律规定作答。执行承担具有法定性，司法解释只规定一人公司财产不足时可

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并未规定股东财产不足可追加一人公司为被执行人；代位申请执行只能针

对债务人的到期债权，且只能代位一次。应注意执行承担的两类救济措施的适用区别，代位申请

执行的救济措施有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 

 

例 5：甲公司于 2015 年成立，注册资本为 8000 万元，由 A、B、C、D 四家公司作为股东，

持股比例分别为 51%、37%、8%、4%，均完成实缴出资。甲公司董事会有 5名成员，分别由 A、B、

C 公司派员出任，席位比例为 2:2:1。B 公司名下 37%的股权，其中有 17%属于 E公司。B公司在

甲公司董事会的一个席位由 E公司指派王某担任，甲公司召开股东会，王某均参加，E公司偶尔

还会派其他人参加股东会。甲公司和其他股东均知情，但并未表示反对。 

2017 年 7 月，甲公司拟增资 1000 万，由投资者乙公司全部认购。C公司同意增资，但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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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主张：一是按照其实缴出资比例优先认缴；二是对其他股东放弃的优先认缴部分也行使优先

认缴权。其他股东均反对 C公司的主张。 

2018 年 5 月，B 公司将自己名下的 20%股权出质给 D 公司，又将 10%股权出质给丙公司，均

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E公司不知晓上述情况，丙公司亦不知道 B公司代持股情况。后因 B公司

逾期未偿还所欠 D公司借款，D公司遂向法院申请实现担保物权。 

2019年 4月，E 公司的债权人丁公司获得法院胜诉判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查明 E公

司对甲公司的实际出资情况后，对 B公司代持的实际上属于 E公司的股权直接采取拍卖措施。 

问题：法院对 B 公司名下股权强制执行，B、D、E、丙公司是否可就该强制执行提出异议？

为什么？ 

解题技巧： 

第一步：根据设问锁定材料具体位置。该设问涉及主体较多，应逐一判断该主体是否享有权

利及其法律地位。B公司是股权共有人，属于利害关系人；E公司是被执行人；D 公司不能善意

取得股权；丙公司善意取得股权，属于利害关系人。 

第二步：判断诉讼行为的性质。就强制执行提出异议包括执行行为异议和执行标的异议两类，

应逐一作出判断。 

第三步：结合法律规定作答。执行行为异议的起诉主体是执行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执行标

的异议是案外人。 

 


